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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2016年原环境保护部出台的《关于积极发挥环境保护作用促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16]45号）指出：“推进环境咨询服务业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工业园区聘请第三方专业环保服务公司作为“环保管家”，向园区

提供监测、监理、环保设施建设运营、污染治理等一体化环保服务和解决方案”。

首次提出了“环保管家”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构

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进一

步明确了“环保管家”的市场定位。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

配套制度日益完善，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日益加强，中央环保督查制度化常态化。

新形势下，如何提升环保管理能力和水平，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环保督查提出的

整改要求，如何建立督查后的长效监管机制等等，是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新问题。

新形势下，以往单一化、碎片化的环境服务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保管理要求，

全过程、一体化的环保管家服务模式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引入社会第三方专业“环保管家”机构协助监管，一方面可以为管理部门提

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健全辖区环境管理体系，提升环保管理效能。另一方面，

可以督促指导辖区内企业依法履行污染防治的法定责任，提高环保主体责任意

识，提高企业污染治理水平和风险防范能力。

从 2020年开始，国内出台了很多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包括企业

环保管家、园区环保管家。但是基本上还是做的原则性要求，实际操作的指导性

不够。

2020年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成立了环保管家分会，在企业环保

管家、园区环保管家和乡镇环保管家领域，会员单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

在着很多的问题，部分服务机构良莠不齐，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为此协会拟制定

《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系列标准，解决现有环保管家单位技术力量薄弱、人员专

业性不够问题，为环保管家单位从事环保管家服务提供技术支撑和规范要求。《环

保管家服务规范》系列标准明确了环保管家的机构、人员、管理要求，细化了企

业排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并给出排查建议清单，具有较强地指导性和实操性，

可以引导环保管家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二、项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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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在经过大量调研的基

础上提出立项申请，经协会标技委组织专家进行立项评估，列入浙江省生态与环

境修复技术协会 2022年度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浙生环协〔2022〕19号），

项目名称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

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

三、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定单位：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嘉兴国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湖州威能环境服务有限

公司、宁波爱嘉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台州市绿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台州黄岩北

控环保有限公司、浙江仁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恒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浙

江环耀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台州星火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丽水丽澄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中煤浙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为：×××、×××、××、××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前期准备工作

2020年 6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在成立环保管家分会的基础

上，对环保管家单位进行了调研，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

2021年 3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环保管家分会再次对多家环

保管家单位进行了调研，对环保管家业务的现状进行分析，听取了环保管家服务

单位的技术需求。

2022年 2月，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召开立项论证会，经过专家

论证，正式将标准立项，标准名称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环

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同时成立标准编制工

作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

2022年 3月，征集了部分环保管家服务单位作为参编单位，编制组起草相

关标准文本草案。

2022年 10月—2023年 2月，对标准草案进行内部审核，修改，形成了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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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将《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企业现场与巡检标准化管理》标准名

称修改为《《环保管家服务规范 第 2部分 现场检查》。

3.2.2征求意见

2023年 3月，标准在浙江生态环境网和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进行了公

开征求意见。

3.2.3专家审查

四、现状要求

4.1 行业现状

原来环保咨询行业主要以环境影响评价为主，随着生态环境部对环评的改革

力度加大，监管重心从原先的事先监管转为以排污许可管理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

管为主，大量的环评单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环评单位一方面面临环评业务

的急剧萎缩，一方面大量的企业在完成环评审批后面临着缺乏环保专业技术人

员，企业环保现场管理混乱的局面，对环保专业指导的需求非常迫切。大量的环

评单位开始为企业提供环保咨询服务，帮助企业应对各类环保检查，于是环保管

家这一新兴环保咨询业务应运而生。在这过程中，环保工程公司和环境监测公司

也纷纷参与环保管家业务，甚至有些安全咨询公司也跨界进入环保管家领域。由

于没有统一的业务规范，导致环保管家业务乱象丛生，一些环保管家单位出现收

费不服务的现象，一些环保管家单位甚至帮着企业弄虚作假，逃避环保监管。大

部分环保管家企业想认真做好这一业务，苦于没有统一的工作标准，只能自己摸

索，由于人员专业性不够，技术水平相对薄弱，造成环保管家服务质量明显偏低。

为此，各地环保监管部门也纷纷出台一些政策文件，对环保管家单位进行管

理，如 2021年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印发了《浦东新区关于推进“环保管家”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对环保管家的服务内容、服务机构、绩效考核等进行

了规定。2022年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印发了《加快推进环保管家服务模式的指导

意见》文件，鼓励各类第三方环境治理企业，以环保管家服务项目为载体，组成

联合体，提供一站式、定制化服务。温州市从 2019年开始对环保管家模式进行

试点，也取得来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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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环保管家的服务模式包括为政府、各类园区及企业提供环保管家服务。

服务对象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但是，不管是政府还是园区，环保管理的基础

和重点都是企业。

4.2 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

4.2.1 相关标准

经查询，目前无与生态环境管理类企业现场检查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有 1个，是 2011年 2月原环境保护部发布的 HJ 606-2011《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

技术规范》。该标准规定了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的准备工作、主要内容及技术要

点。适用于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对工业污染源的现场检查。

类似的地方标准有 DB 33/T 2450.2《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第

2部分 排查》，规定了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过程中排查目的，工作流程

和方式，基本要求和成果要求。适用于指导和规范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

评估与验收以及运行维护管理要求。

4.3 团体标准

（1）团体标准

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查询“现场检查”及类似关键词，没有生态环境

领域的团体标准。

（2）企业标准

经查询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目前类似的企业标准。

五、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5.1 编制原则

与实际情况相契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是根据环保管家现有服务机构的总体

技术能力和服务内容等实际情况制定。

与相关管理要求相符合。本团体标准的起草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突

破现有法律法规，同时也要满足相关国家、行业相关标准的要求。

严格按照团标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团体标准不低于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要

求，严格把控制订流程。

5.2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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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保管家现场检查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排查方式、排查

准备、排查项目及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环保管家对企业进行的现场检查工作。也可以为企业内部环境

管理或管理部门对辖区企业管理提供参考。

（2）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重大变动等 4个术语和定义，分别如下：

①环境保护设施：是指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以及开展环境监测所需的装

置、设备和工程设施等。

② 重大变动：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

个因素中的一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

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界定为重大变动。

③未批先建：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或者未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以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未经批

准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同意，建设单位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行为。

④突发环境事件：是指由于污染物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

导致污染物或者放射性物质等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

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者造成

生态环境破坏，或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件。

（3）总体要求

①现场检查形式包括全面排查、日常检查和专项检查。

②根据企业污染物排放情况、环境风险级别等级、突发环境事件及环境保护

设施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情况、生态环境管理部门处罚和群众举报情况可将企业进

行分类管理。

③根据不同的企业类型确定现场检查频次。

（4）现场检查方式

规定了现场检查三种方式的检查内容和检查频次要求。

（5）检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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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料收集：收集的资料包括企业基本情况、环境管理手续类资料、环境保

护设施类资料、环境应急管理类资料、环境管理体系类资料。

②检查计划及表单

——制定年度检查计划，确定全面排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检查工作的

具体时间安排。

——制定环境手续合规性、排污许可管理现状、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现状、

环境应急管理现状、环境管理体系建设情况检查表单。

——制定问题清单及整改措施表。

（6）检查项目及要求

①环境管理手续合规性：

包括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情况、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情况、排污许

可证申领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等检查项目。

②排污许可管理：

包括申报内容、自行监测、台账记录、执行报告、信息公开等检查项目。

③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

包括废水处理设施、废气处理设施的处理工艺匹配性、收集系统、规范化排

污口建设、污染物排放、处理设施运行情况、台账记录、现场管理、安全管理等

检查项目。

④工业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

包括危险废物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责任制度、贮存设施、源头分

类、标识、管理计划、排污许可、申报、转移台账管理、信息公开等检查项目。

7.5 环境应急管理

包括环境风险评估、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应急培训、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预案演练、环境应急能力等等检查项目。

7.6 企业环境管理体系建设

包括环境管理责任制各级人员职责、环境管理制度、环境保护设施的操作规

程、特种作业审批及操作规程、台账记录、培训、档案管理等等检查项目。

六、标准先进性体现

标准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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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排查方式、排查准备、排查项目及要求做出具体规定，有利于提升

现有服务团队的技术水平，填补了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现场检查的空白。

（2）给出了检查清单和排查报告范本，为环保管家单位服务提供了具体的

检查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导作用，清单式检查项目也是类似标准的一

个初步尝试。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7.1目前已有的标准情况

目前，国家层面无相关标准。

7.2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符合团体标准制定要求，无冲突情况。

7.3规范性引用文件情况

引用了以下规范性文件：

GB/T 4754—2017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15562.1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排放口（源）

GB 15562.2—1995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及修改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HJ 8.3—2023 生态环境档案管理规范 建设项目生态环境保护

HJ 91.1 污水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 606 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1 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分级方法

HJ 942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

行）



9

HJ 1200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2022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DB33/T 2450.1 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

DB33/T 2450.2 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第 2部分 排查

DB33/T 2450.3 城镇“污水零直排区”建设技术规范 第 3部分 设计与施工

八、社会效益

制定环保管家服务规范的团体标准，可以为环保管家单位提供服务规范和技

术要求，引导环保管家服务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

十一、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团体标准。

十二、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将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

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10

十四、反馈意见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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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制订过程材料附件

15.1 立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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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征求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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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审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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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反馈意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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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审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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